
 



 



 

申银万国申银万国申银万国申银万国 1号价值成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号价值成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号价值成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号价值成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资产负债表资产负债表资产负债表资产负债表 

2008年年年年 12月月月月 31日日日日 

 

编制单位编制单位编制单位编制单位：：：：申银万国申银万国申银万国申银万国 1号价值成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号价值成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号价值成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号价值成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金额金额金额金额单位单位单位单位:人民币人民币人民币人民币元元元元 

资产 行次 注释号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资产：     

银行存款 1 1 597,375,525.09 - 

结算备付金 2 2 8,263,386.86 - 

存出保证金 3 3 522,499.29 - 

交易性金融资产 4 4 173,357,261.81 - 

其中：股票投资 5  173,357,261.81 - 

      债券投资 6  - -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7  - - 

      基金投资 8  - - 

衍生金融资产 9  -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10  - - 

应收证券清算款 11 5 178,707.50 - 

应收利息 12 6 171,246.32 - 

应收股利 13  - - 

应收申购款 14  - - 

其他资产 15  - - 

 16  - - 

 17  - - 

 18  - - 

 19  - - 

资产总计 20  779,868,626.87 - 

 

管理人法定代表： 会计机构负责人： 制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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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资产负债表资产负债表资产负债表 

2008年年年年 12月月月月 31日日日日 

 

编制单位编制单位编制单位编制单位：：：：申银万国申银万国申银万国申银万国 1号价值成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号价值成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号价值成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号价值成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金额金额金额金额单位单位单位单位:人民币人民币人民币人民币元元元元 

负债与所有者权益 行次 注释号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负债：     

短期借款 21  - - 

交易性金融负债 22  - - 

衍生金融负债 23  - -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24  - - 

应付证券清算款 25 7 9,916,272.05 - 

应付赎回款 26  - - 

应付管理人报酬 27 8 656,531.16 - 

应付托管费 28 9 131,306.24 - 

应付销售服务费 29  - - 

应付交易费用 30 10 1,314,156.87 - 

应交税费 31  - - 

应付利息 32  - - 

应付利润 33  - - 

其他负债 34 11 310,000.00 - 

负债合计 35  12,328,266.32 - 

所有者权益：    - 

实收基金 36 12 850,681,252.97 - 

未分配利润 37 13 -83,140,892.42 - 

 38   - 

所有者权益合计 39  767,540,360.55 -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总计 40  779,868,626.87 - 

 

附注附注附注附注：：：：基金单位净值基金单位净值基金单位净值基金单位净值   0.9023元元元元，，，，计划份额总额计划份额总额计划份额总额计划份额总额  850,681,252.97 份份份份 
 

管理人法定代表： 会计机构负责人： 制表人： 



 

申银万国申银万国申银万国申银万国 1号价值成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号价值成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号价值成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号价值成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利润利润利润利润表表表表 

2008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填表单位填表单位填表单位填表单位: 申银万国申银万国申银万国申银万国 1号价值成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号价值成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号价值成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号价值成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金额金额金额金额单位单位单位单位：：：：人民币人民币人民币人民币元元元元 

项目 行次 注释号 

本期金额 

(2008年 4月 7日计划合同 

生效日至 2008年 12月 31日） 

上期金额 

一、收入 1  -64,435,374.11 - 

1、利息收入 2  3,796,856.12 - 

 其中：存款利息收入 3 14 3,436,443.41 - 

债券利息收入 4 15 7,410.71 - 

资产支持证券利息收入 5  -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收入 6 16 353,002.00 - 

2、投资收益（损失以“-”填列） 7  -69,101,754.53 - 

其中：股票投资收益 8 17 -75,928,759.35 - 

      债券投资收益 9 18 938,059.43 -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收益 10  - - 

      基金投资收益 11 19 -2,276,776.44 - 

      衍生工具收益 12 20 6,204,022.66 - 

      股利收益 13  1,961,699.17 - 

3.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14 21 869,524.30 - 

4.其他收入（损失以“-”号填列） 15  - - 

二、费用 16  18,705,518.31 - 

1．管理人报酬 17 22 5,821,776.04 - 

2．托管费 18 23 1,164,355.20 - 

3．销售服务费 19  - - 

4．交易费用 20 24 11,655,502.71 - 

5．利息支出 21  - - 

其中：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支出 22  - - 

6．其他费用 23 25 63,884.36 - 

三、利润总额 24  -83,140,892.42 - 

 

管理人法定代表： 会计机构负责人： 制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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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概况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概况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概况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概况 

申银万国1号价值成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集合计划”)系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08年1月23日对本集合计划出具了批准文件证监许可[2008]280号《关于核准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设立申银万国1号价值成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批复》的批准，并于2008年4月7日募集成立。 

 

集合计划类型为非限定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存续期为2年，计划推广期间接受委托资金规模上限为

10亿份(含管理人以自有资金投入所持份额)，存续期间集合计划份额上限为20亿份(含管理人以自有

资金投入所持份额)。集合计划存续期间，集合计划的客户少于2人，或者连续20个交易日集合计划

的净值低于1亿元，集合计划应当终止并进行清算。 

集合计划的投资限于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公开发行、上市的股票类资产、固

定收益类资产及中国证监会允许集合计划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固定收益类资产包括：现金、逆回

购、银行票据、开放式货币市场基金、国债、企业债、资产支持证券等，占资产净值的5%－100%；

股权类资产包括：股票、可转债、开放式基金(不含货币市场基金)、交易所上市的封闭式基金、ETF、

LOF、权证等，占资产净值的0－95%。 为保证集合计划具有良好的流动性，集合计划资产在封闭

期结束后的任何时间内都将保持5%以上的现金类资产(一年期以内的国债、期限在7天以内(含7天)的

债券逆回购、货币市场基金、现金等)，在开放期内现金类资产比例保持在10%以上。 申购新股的金

额不设上限，但不得超过本集合计划的总资产，所申报的数量不得超过拟发行股票公司本次发行股

票的总量，新股中签部分应遵守《申银万国1号价值成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中的有关

投资比例和投资限制的约定。 

集合计划管理人为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计划托管人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

行。 
 

二二二二、、、、主要会计政策主要会计政策主要会计政策主要会计政策 

1、财务报表所遵循的主要会计制度 

执行财政部 2006 年 2 月 15 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和中国证券业协会颁布的《证券投资基金会计核

算业务指引》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基金行业实务操作的有关规定。 

 

2、会计年度 

公历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 

 

3、记账原则 

以权责发生制为记账基础。  

 

4、记账本位币 

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记账本位币单位为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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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金融工具的核算方法：  

(1) 金融资产的分类  

金融资产在初始确认时，按照持有意图，结合业务特点和风险管理要求将其分为：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包括交易性金融资产(含衍生金融资产)和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应收款项。  

①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包括：取得该金融资产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近期

内出售；属于进行集中管理的可辨认金融工具组合的一部分，且有客观证据表明企业近期采用短期

获利方式对该组合进行管理；属于衍生工具。但是，被指定且为有效套期工具的衍生工具、属于财

务担保合同的衍生工具、与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工具投资挂钩

并须通过交付该权益工具结算的衍生金融资产除外。 

金融资产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将其确定为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

产： 

1) 对于包括一项或多项嵌入衍生工具的混合工具，如果不是以下两种情况，可将其直接指定为以公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嵌入衍生工具对混合工具现金流量没有重大改变；

类似混合工具所嵌入的衍生工具，明显不应当从混合工具中分拆； 

2) 按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规定应将某嵌入衍生工具从混合工具中分拆，但分拆时或后续的资产

负债表日无法对其进行单独计量的，应将整个混合工具直接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3) 对于以上混合工具以外的情形，只有在能够产生更相关的会计信息时，才能将某项金融资产直接

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

可靠计量的权益工具投资，不得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这类资产在初始计量时按照取得时的公允价值作为初始确认金额，相关的交易费用在发生时计入当

期损益。支付的价款中包含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已到付息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单独

确认为应收项目。 

② 应收款项  

是指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回收金额固定或可确定的非衍生金融资产。  

 

(2) 金融负债的分类 

金融负债在初始确认时按承担该负债的目的，结合业务特点和风险管理要求将其分为以下两类：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包括交易性金融负债(含衍生金融负债)和指定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其他金融负债。 

①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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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包括：取得该金融负债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近期

内回购；属于进行集中管理的可辨认金融工具组合的一部分，且有客观证据表明企业近期采用短期

获利方式对该组合进行管理；属于衍生工具。但是，被指定且为有效套期工具的衍生工具、属于财

务担保合同的衍生工具、与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工具投资挂钩

并须通过交付该权益工具结算的衍生金融负债除外。  

金融负债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将其确定为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

债： 

1) 对于包括一项或多项嵌入衍生工具的混合工具，如果不是以下两种情况，可将其直接指定为以公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金融负债：嵌入衍生工具对混合工具现金流量没有重大改变；类

似混合工具所嵌入的衍生工具，明显不应当从混合工具中分拆； 

2) 按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规定应将某嵌入衍生工具从混合工具中分拆，但分拆时或后续的资产

负债表日无法对其进行单独计量的，应将整个混合工具直接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3) 对于以上混合工具以外的情形，只有在能够产生更相关的会计信息时，公司才能将某项金融负债

直接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② 其他金融负债包括：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以外的金融负债，

将其划分为其他金融负债。 

 

(3) 金融工具公允价值的确定  

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资产，采用活跃市场中的报价用于确定其公允价值。活跃市场中的报价是指易

于定期从交易所、经纪商、行业协会、定价服务机构等获得的价格，且代表了在公平交易中实际发

生的市场交易的价格。金融工具不存在活跃市场的，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其公允价值。采用估值技术

得出的结果，应当反映估值日在公平交易中可能采用的交易价格。估值技术包括参考熟悉情况并自

愿交易的各方最近进行的市场交易中使用的价格、参照实质上相同的其他金融工具的当前公允价值、

现金流量折现法和期权定价模型等。  

 

6、金融工具的估值方法 

参照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证监会计字[2007]21号文《关于证券投资基金执行<企业会计准则>估值业务

及份额净值计价有关事项的通知》，按以下方法估值： 

(1) 交易所上市、交易品种的估值 

交易所上市股票和权证以收盘价估值，上市债券以收盘净价估值，期货合约以结算价格估值。交易

所以大宗交易方式转让的资产支持证券，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在估值技术难以可靠计量公

允价值的情况下，按成本进行后续计量。 



申银万国 1号价值成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008年度财务报表附注 

(除特别说明，货币单位均为人民币元) 

 4 

(2) 交易所发行未上市品种的估值 

首次发行未上市的股票、债券和权证，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在估值技术难以可靠计量公允

价值的情况下，按成本计量；送股、转增股、配股和公开增发新股等发行未上市股票，按交易所上

市的同一股票的市价估值；首次公开发行有明确锁定期的股票，同一股票在交易所上市后，按交易

所上市的同一股票的市价估值；非公开发行有明确锁定期的股票，按下文第 5点所述方法确定公允

价值。 

 

(3) 交易所停止交易等非流通品种的估值 

因持有股票而享有的配股权，以及停止交易、但未行权的权证，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 

 

(4) 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的债券、资产支持证券等固定收益品种，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 

 

(5) 非公开发行有明确锁定期股票的估值 

① 如果估值日非公开发行有明确锁定期的股票的初始取得成本高于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同一

股票的市价，应采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同一股票的市价作为估值日该股票的价值。 

② 如果估值日非公开发行有明确锁定期的股票的初始取得成本低于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同一

股票的市价，应按以下公式确定该股票的价值： 

FV=C+(P-C)×(Dl-Dr)／Dl 

其中： 

FV为估值日该非公开发行有明确锁定期的股票的价值； 

C为该非公开发行有明确锁定期的股票的初始取得成本(因权益业务导致市场价格除权时，应于除权

日对其初始取得成本作相应调整)； 

P为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同一股票的市价； 

Dl为该非公开发行有明确锁定期的股票锁定期所含的交易所的交易天数； 

Dr为估值日剩余锁定期，即估值日至锁定期结束所含的交易所的交易天数(不含估值日当天)。 

 

7、金融工具的成本计价方法 

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的股票、债券、基金，以及不作为有效套

期工具的衍生工具，按照取得时的公允价值作为初始确认金额，相关的交易费用在发生时计入当期

损益。  

在持有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期间取得的利息或现金股利，应当确认为

当期收益。资产负债表日，企业应将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

的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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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该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时，其公允价值与初始入账金额之间的差额应确认为投资收益，同时调

整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金融工具的成本计价方法具体如下：  

(1) 股票投资  

买入股票于成交日确认为股票投资，股票投资成本，按成交日应支付的全部价款扣除交易费用入账； 

因股权分置改革而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现金对价，于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的股票复牌日，

冲减股票投资成本； 卖出股票于成交日确认股票投资收益，出售股票的成本按移动加权平均法于成

交日结转；  

 

(2) 债券投资  

买入证券交易所交易的债券于成交日确认为债券投资。债券投资成本，按成交日应支付的全部价款

扣除交易费用入账，其中所包含债券起息日或上次除息日至购买日止的利息，作为应收利息单独核

算，不构成债券投资成本；  

买入未上市债券和银行间同业市场交易的债券，于成交日确认为债券投资。债券投资成本，按成交

总额扣除交易费用入账，其中所包含债券起息日或上次除息日至购买日止的利息，作为应收利息单

独核算，不构成债券投资成本；  

买入零息债券视同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的附息债券，根据其发行价、到期价和发行期限按直线法推

算内含票面利率后，按上述会计处理方法核算；  

卖出证券交易所交易的债券于成交日确认债券投资收益；  

卖出未上市债券和银行间同业市场交易的债券于成交日确认债券投资收益；  

出售债券的成本按移动加权平均法结转；  

 

(3) 权证投资  

买入权证于成交日确认为权证投资，权证投资成本，按成交日应支付的全部价款扣除交易费用后入

账； 配股权证及由股权分置改革而被动获得的权证，在确认日记录所获分配的权证数量，该等权证

初始成本为零； 卖出权证于成交日确认衍生工具投资收益，出售权证的成本按移动加权平均法于成

交日结转；  

 

(4) 应收款项 

应收款项以公允价值作为初始确认金额，采用实际利率法以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终止确认或摊

销时的收入或支出计入当期损益，直线法与实际利率法确定的金额差异较小的可采用直线法，其中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以融出资金应付或实际支付的总额作为初始确认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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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金融负债 

其他金融负债以公允价值作为初始确认金额，采用实际利率法以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终止确认

或摊销时的收入或支出计入当期损益，直线法与实际利率法确定的金额差异较小的可采用直线法，

其中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以融入资金应收或实际收到的总额作为初始确认金额。 

 

8、待摊费用和预提费用的核算方法 

待摊费用核算已经发生的、影响集合计划单位净值小数点后五位，应分摊计入本期和以后各期的费

用，如信息披露费、审计费用和律师费用等。待摊费用在实际发生时入账，在受益期内平均摊销。 

预提费用核算预计将发生的、影响集合计划单位净值小数点后五位，应预提计入本期的费用，如信

息披露费、审计费用和律师费用等。预提费用在预计发生时入账。 

 

9、收入的确认和计量 

(1) 股票投资收益于交易日按卖出股票成交金额与其成本的差额确认； 

(2) 债券投资收益按卖出债券成交金额与其成本和应收利息的差额确认； 

(3) 衍生工具投资收益于卖出权证成交日确认，并按卖出权证成交金额与其成本的差额入账；  

(4) 股利收益于除息日确认，并按上市公司宣告的分红派息比例计算的金额扣除应由上市公司代扣代

缴的个人所得税后的净额入账；  

(5) 债券利息收入按债券票面价值与票面利率或内含票面利率计算的金额扣除应由债券发行企业代

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后的净额确认，在债券实际持有期内逐日计提； 

(6) 资产支持证券利息收入按证券票面价值与票面利率计算的金额扣除应由资产支持证券发行企业

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后的净额确认，在证券实际持有期内逐日计提； 

(7)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收入，按买入返售金融资产的摊余成本及实际利率(当实际利率与合同利                                              

率差异较小时，也可以用合同利率)，在回购期内逐日计提；  

(8) 存款利息收入按存款的本金与适用利率逐日计提； 

(9)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系本基金持有的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等

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应计入当期损益的利得或损失； 

(10) 其他收入在主要风险和报酬已经转移给对方，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且金额可以可靠计量的时候

确认。  

 

10、费用的确认和计量 

(1) 管理人报酬和计划托管费：按照计划合同和计划说明书规定的方法和标准计提，并按计提的金

额入账。 

(2) 其他费用：发生额影响集合计划单位净值小数点后五位的，采用待摊或预提的方法，待摊或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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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计入集合计划损益；发生额未影响集合计划单位净值小数点后五位的，于发生时直接计入集合计

划损益。 

 

11、集合计划的收益分配政策 

(1) 收益分配采用现金分配或红利再投资方式，每位委托人获得的分红收益金额或再投资份额保留小

数点后两位，两位以后四舍五入； 

(2) 每一集合计划份额享有同等分配权； 

(3) 在符合收益分配条件的前提下，本计划每年收益分配的最低比例为已实现收益的 80%，每年至少

分配1 次； 

(4) 收益分配后本集合计划份额净值不能低于面值； 

(5) 在该红利发放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托管人根据收益分配方案及管理人的划款指令将现金红利

划转到在注册登记机构开立的集合计划专用备付金账户； 

(6) 收益分配时所发生的银行转账或其他手续费用由委托人自行承担； 

(7) 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三三三三、、、、税项税项税项税项 

主要税项列示如下(集合计划比照基金执行)： 

(1) 印花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的通知》，从 2008年 4月 24日起，

调整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由原先的 3‰调整为 1‰。 

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决定从 2008年 9月 19日起，调整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征收

方式，调整为单边征收，对证券(股票)受让方不再征税 

 

(2) 营业税、企业所得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字[2004]78号文《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政策的通知》，自 2004年 1

月 1日起，对证券投资基金(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

债券的差价收入，继续免征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05]103号《关于股权分置试点改革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基

金作为流通股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收到由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股份、现金等对价，暂免征收

印花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08]1号文《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

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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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

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② 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③ 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3) 个人所得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字[2002]128号文《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对基金取得的股票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储蓄利息收入，由上市公司、债券发行企

业及金融机构在向基金派发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储蓄利息收入时代扣代缴 20%的个

人所得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字[2005]107号文《关于股息红利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补充通知》

的规定，自 2005 年 6 月 13 日起，对证券投资基金从上市公司分配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按照财税

[2005]102号文规定，扣缴义务人在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时，减按 50%计算应纳税所得额。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05]103 号《关于股权分置试点改革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

基金作为流通股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收到由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股份、现金等对价，暂免征

收印花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 

 

四四四四、、、、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1、银行存款  

存放地 期末数 期初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 597,375,525.09 - 

 

2、结算备付金  

存放地 期末数 期初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6,966,787.35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1,296,599.51 - 

合计 8,263,386.86 - 

 

3、存出保证金 

存放地 期末数 期初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522,499.29 - 

 



申银万国 1号价值成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008年度财务报表附注 

(除特别说明，货币单位均为人民币元) 

 9 

4、交易性金融资产 

期末数 明细项目 

成本 公允价值 公允价值变动

股票投资 172,487,737.51 173,357,261.81 869,524.30 

合计 172,487,737.51 173,357,261.81 869,524.30 

 

期初数 明细项目

 成本 公允价值 公允价值变动

股票投资 - - - 

合计 - - - 

 

5、应收证券清算款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178,707.50 -

 

6、应收利息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银行存款利息 167,238.50 - 

清算备付金利息 4,007.82 - 

合计 171,246.32 - 

 

7、应付证券清算款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9,916,272.05 -

 

8、应付管理人报酬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管理费 656,531.16 - 

 

9、应付托管费  

托管人名称 期末数 期初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 131,306.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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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应付交易费用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交易所市场交易佣金 1,314,156.87 -

 

11、其他负债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应付券商席位保证金 250,000.00 - 

预提费用             60,000.00 - 

合计              310,000.00 - 

 

12、实收基金 

项目 计划份额 

期初金额 - 

本年认购 850,681,252.97 

本年申购 - 

本年赎回 - 

期末金额 850,681,252.97 

注 1：集合计划本期认购经上海上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出具上会师报字(2008)第 1777

号验资报告确认。 

注 2：管理人以自有资金参与认购金额为 42,534,062.65元。 

 

13、未分配利润 

项目 金额 

期初余额                     -   

本期利润 -83,140,892.42 

其中：已实现        -84,010,416.72 

      未实现          869,524.30  

损益平准金-已实现                     -   

其中：本期申购                     -   

      本期赎回                     -   

损益平准金-未实现                     -   

其中：本期申购                     -   

      本期赎回                     -   

减：已分配利润                     -   

期末余额 -83,140,89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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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存款利息收入 

项目 本年数 上年数

银行存款利息收入 3,401,600.92 -

清算备付金利息收入 34,842.49 -

合计 3,436,443.41 -

 

15、债券利息收入 

项目 本年数 上年数

企债 3,121.07 -

可转债 4,289.64 -

合计 7,410.71 -

 

16、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收入 

项目 本年数 上年数

返售总额 1,984,701,697.00 -

减：买入总额 1,984,348,695.00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收入 353,002.00 -

 

17、股票投资收益 

项目 本年数 上年数

股票成交总额 1,800,389,477.39 -

减：股票成本总额 1,876,318,236.74 -

股票投资收益 -75,928,759.35 -

 

18、债券投资收益 

项目 本年数 上年数

债券成交总额 11,712,350.79 -

减：债券成本总额 10,774,291.36 -

债券投资收益 938,059.43 -

 

19、基金投资收益 

项目 本年数 上年数

基金成交总额 38,624,994.31 -

减：基金成本总额 40,901,770.75 -

基金投资收益 -2,276,776.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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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衍生工具投资收益 

项目 本年数 上年数

权证成交总额 8,478,731.30 -

减：权证成本总额 2,274,708.64 -

权证投资收益 6,204,022.66 -

 

21、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项目 本年数 上年数

交易性金融资产 

 －股票投资 869,524.30 -

合计 869,524.30 -

 

22、管理人报酬 

项目 本年数 上年数

管理费 5,821,776.04 -

 

23、托管费 

托管人 本年数 上年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 1,164,355.20 -

 

24、交易费用 

项目 本年数 上年数

交易所市场交易费用 11,655,502.71 -

 

25、其他费用  

项目 本年数 上年数

审计费 60,000.00 -

银行手续费 3,884.36 -

合计 63,884.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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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关联交易关联交易关联交易关联交易 

1、关联方关系、交易性质及法律依据 

关联方 关系 交易性质 法律依据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计划管理人、计划发 

起人、计划销售机构 

提取集合计划管理费

提取管理人业绩报酬租用交易席位

计划合同 

席位使用协议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计划托管人 提取托管费 计划合同 

 

2、关联方持有的集合资产份额 

关联方 持有份额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2,534,062.65

 

3、通过关联方席位交易情况 

股票、基金、权证交易情况： 

关联方 交易金额 占总交易量比例 佣金 应付佣金期末金额 占总佣金比例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911,445,582.80 100% 7,238,782.33 1,314,156.87 100% 

 

注：上述佣金按市场佣金率计算，已扣除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收取的并由券商承担的

经手费、证管费及证券结算风险基金后的净额列示。 

 

4、集合计划管理人报酬的计算标准及金额 

(1) 管理费 

① 按资产净值的 1%年费率计提。 

② 计划成立后，本计划开始收取管理费。管理费按前一日计划资产净值计算，按日计提，按月支付。

在次月前 5 个工作日内，由管理人向托管人发送集合计划管理费划付指令，托管人复核后从集合计

划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或不可抗力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顺延至

最近可支付日支付。 

③ 管理费计算方法如下：  

H＝E×1%÷当年天数  

H 为每日应计提的计划管理费    E 为前一日计划资产净值 

2008年度 本期计提 本期支付 期末余额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821,776.04 5,165,244.88 656,531.16

 

(2) 管理人业绩报酬 

① 收取管理人业绩报酬的原则: 

1) 当每一运作期期末计划单位累计净值(含累计分红)高于之前各运作期末单位累计净值的最高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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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低于1.03元时，管理人提取业绩报酬。业绩报酬计提比例为该运作期期末单位累计净值与之前

各运作期末单位累计净值的最高值及1.03元两者中高者的差额部分的10%。若当期期末计划单位累计

净值不高于之前各运作期末单位累计净值的最高值，或低于1.03元时，则当期不计提业绩报酬。 

2) 业绩报酬不返还。 

3) 管理人自有资金认购的份额，同样提取业绩报酬。  

 

② 提取管理人业绩报酬的办法： 

每运作期结束后的下一月份的第一个工作日对业绩报酬进行账务确认，下一月份的首五个工作日内，

管理人向托管人发送业绩报酬划付指令，托管人复核后从集合计划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管理人。若

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集合计划在本年度无计提和支付计划管理人业绩报酬。 

 

5、集合计划托管费的计算标准及金额 

(1) 按资产净值的 0.2%年费率计提。  

 

(2) 计划成立后，本计划开始收取托管费。托管费按前一日计划资产净值计算，按日计提，按月支付。

在次月前 5 个工作日内，由管理人向托管人发送集合计划托管费划付指令，托管人复核后从集合计

划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或不可抗力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顺延至

最近可支付日支付。 

 

(3) 托管费计算方法如下：  

H=E×0.2%÷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计划托管费      E为前一日的计划资产净值 

2008年度 本期计提 本期支付 期末余额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 1,164,355.20 1,033,048.96 131,306.24 

 

六六六六、、、、其他事项说明其他事项说明其他事项说明其他事项说明 

本期无需说明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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